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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知识产权保护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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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我国农村知识产权保护起步较晚,市场经济背景下,农村知识产权保护得到了蓬勃发展.但仍然出现了

农村地区的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农村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的缺失等问题,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完善带

来了一些难题和挑战.农村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是为了增强农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完善农村知识产权保护法律

法规等,促进农村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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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发展历程

１９５０年７月，《商标注册暂行条例》的颁布，拉开了我

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大幕，对于商标的全国统一注册和管理具

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１９８０年，中国专利局成立，后更名为

国家知识产权局，主管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促使我国知

识产权保护规范化。 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也在不断完

善，涉及著作权、商标权与专利权方面。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

以来，我国在农业知识产权领域相继颁布了《种子法》《农

业法》《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法》《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程序》

《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规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对

农业知识产权权属与保护做了进一步规定，增强了农民的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激发了农民的创造活力，加快了农业科技

成果的转化。 我国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也进行了接轨，相

继加入了《国际专利合作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为我国对外贸易提供法

治保障。 地理标志是农产品的金字招牌，将地理标志纳入

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体现了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完

善。 西湖龙井、信阳毛尖、五常大米等地理标志已经是被

人们耳熟能详、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潜力。 ２０２１年，我国在

相关文件中，提出了推动地理标志与特色产业发展、生态文

明建设、历史文化传承有机结合。 各省市也在其背景下，

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农民是农业知识产权的重要主

体，加强对农民智力成果的保护，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打造和谐有序的农业市场，从而可以全面提升农业竞争力。

我国农村知识产权保护历经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走出了一

条具有我国特色的农村知识产权保护路径。

二、农村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一)农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

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决策以来，农民的法治意识有了相应

的提高。 农民依法进行维护权益的案件愈来愈多，法治建

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从总体来看，农民的法治意识主

要停留在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上。 对于违法犯罪

活动、民事纠纷、劳动保障等方面有一定的认知，但农民对

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对著作权、专利权

及商标权等权利的概念较为模糊。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的

资产，其具有无形性等特征。 尤其是在专利权方面，我国

农村的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集中在专利权上，农民通过不断对

农业生产生活机具进行发明创造、改进，从而进一步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解放农村生产力。 但是由于农民专利意识的

薄弱，致使其发明创造技术被他人所用，并进行了专利申

请。 其他人取得专利权后，又对原发明人提起侵权诉讼，

以此获取侵权赔偿，相似案例近年来逐渐增多。 由于对创

新缺乏相应的保护措施，导致农村的发明创造不能得到知识

产权法的保护。 另一层面，也出现了一些农民对已经申请

专利的农业机具进行仿造，实施了对他人的专利权侵害行

为。 这些因素使得农民在农业生产生活中的发明创造积极

性受到打击，不利于农村生产力的提高，阻碍农村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的开展。 在著作权方面，近年来由于进入了“互

联网＋”时代，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

势。 由于这些直播平台具有入行门槛低、操作简单、影响

范围广等特点，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也加入了进来，从而进

行直播、视频剪辑创作等。 但出现了他人未经权利人同

意，对农民所发布的原创性作品进行引用、转载等。 受制

于互联网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等特点，导致了侵权行为难

以发现，或者发现后农民认为未对自身权利产生实质性的影

响，也不对其侵权行为进行追究。 同时，民间文艺是农民

的文化瑰宝，有些甚至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民

间文艺活动被诉侵犯著作权现象也时有发生。 这些情形对

自媒体平台的良性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对农村知识产权

保护带来了阻力。 在商标方面，商标在农村知识产权保护

中的主要体现是特色品牌、包括中华老字号、农产品、中医

药等。 特色品牌的背后隐藏着较大的商业价值。 由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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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标权领域的法治意识的缺失，致使许多优质产品的商标

被他人恶意抢注，出现了一些市场乱象。

(二)农村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也在不

断健全，在１９８２年颁布了《商标法》，加强对商标权利的保

护。 在１９８４年，我国颁布了《专利法》，加强对科技创新

成果的保护。 １９９０年出台了《著作权法》，旨在鼓励大众

进行创作，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 １９９７年颁布的《植物新

品种保护条例》，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实现法治化。 这些部门

法初步构建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但由于我国知识产

权保护法律体系起步较晚，以及经济体制的制约，农村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薄弱，这些部门法在农业层面并未占到较大的

比重，农村地区对知识产权的整体保护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在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中，农业领域的涉及面

远远不及工业和企业。 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农业的特殊

性、地域性等特征，现行法律对农村知识产权保护并未有专

门的规定，地方有关部门虽制定了一些部门规章，但可行性

也是有待探讨的。 因而出现了地理标志与商标的混同，生

物科学领域保护不健全等乱象。 ２０２１年，我国对《种子

法》进行了修订。《种子法》只是众多农业法律的其中之

一，种子被称为农业的“芯片”。 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的

影响，农业科技愈发重要。 目前，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的侵权现象仍然时有发生，针对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专项立

法迫在眉睫。 由于农村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的不健全，

也导致了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法律漏洞，实施知识产权的违法

犯罪行为。 因此，鼓励创新、创造，加快推进农村知识产

权法律体系的完善，已经迫在眉睫。

(三)农村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机制不健全

若没有健全的农村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机制，农村知识产

权保护管理工作将会出现比较困难的局面。 从农业科技工

作者的角度来看，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偏重于理论层

面，而对实际情况并无准确的认知，致使农村知识产权侵权

案件时有发生。 从执法部门角度来看，其主要针对工业和

企业的执法力度较大，对农村知识产权执法较为忽视。 在

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下，农村专利权保护属于国家

知识产权局，农村商标权保护则属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 农村知识产权保护部门分散，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

联动，易产生知识产权保护的漏洞，无法形成统一高效的农

村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机制。 尤其是缺乏知识产权专业管理

人才，对农村知识产权保护出现了执法人员不专业、管理水

平较低的情况。 大部分的知识产权管理经费被盲目用到了

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等方面，而用于知识产权培训经费占比

较小。 这也间接导致了知识产权市场上“垃圾专利”的出

现，且其依据的理论偏离了农业生产实际，无法迅速转化为

生产力，造成了科研资源的浪费。 农村知识产权保护管理

体制的不健全，也导致了优质的农产品特色品牌在激烈的市

场角逐中，并未显示出其竞争力。

三、农村知识产权保护路径

(一)加强宣传，增强农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近年来，随着我国普法宣传工作的不断深入，农民法治

意识也在不断地增强，普法工作取得了成效。 由于知识产

权法在我国起步较晚、概念难以理解等因素，致使农民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不强。 农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是一个重要

的参照，其中包括著作权、商标权与专利权意识。 要加快

培养农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遇事找法，尊重他人知识产

权，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 在普法宣传

的过程中，要将知识产权法列为普法的重要内容。 深入开

展法治下乡、知识产权宣传周、线上与线下知识产权普法形

式相结合。 以宣传的方式提高产品知名度，让个体更深刻

地明白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工作的重要性。 深入贯彻落实谁

执法、谁普法的职责，不能仅靠单一主体，要多部门联合，

实现知识产权普法主体的多元化，实现农村知识产权的保护

范围全覆盖。 行政机构要提高其执法人员的素质，针对农

村知识产权保护案件，文明执法、理性执法时要注重以案释

法。 法院要增强能动性和提升适用司法的能力，法官不应

当局限于法庭，要挑选一些农村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件，深

入乡间开庭。 让案件审判扩大受众范围，增强亲和力，让

农民在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从而提升农民的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 由于农村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复杂性、区域性等特

点，提升农民法治意识要以农业生产为核心，包括种子、肥

料、农机具等方面，以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 农村著作权

与商标权保护工作也要并举，不断增强农民著作权与商标权

的保护意识。 在自媒体时代的背景下，通过科技与文艺的

结合，鼓励其创造出更多的喜闻乐见的作品，为文艺市场增

光添彩。 激活农民对商标注册的潜力，让中华老字号、特

色农产品与中医药得到保护。 通过不断增强农民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让农民意识到知识产权的背后蕴含着巨大的利

益，促使其进行发明创造，激发农村地区的创造活力，让农

村地区的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更好的提升。 如发

现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立刻进行依法维权，不断推进农村地

区形成稳定的知识产权保护秩序。

(二)加快农村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

近年来，农村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虽然得到了不断的

提升，取得了相应的成效，但总体来看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

平。 农村知识产权保护需要法治来保驾护航，才能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 行政执法部门也可依法对农村知识产权侵

权行为进行精准打击，司法机关进行相应的判决，进而提高

办案效率，保障人们的权益。 随着我国农业的转型，新农



专题聚焦

１２　　　 　楚天法治　２０２３．２３

村与新农业的建设、科技与农业的结合不断深入，在生物科

技领域方面并未有统一的一部法律进行调整，而是体现在一

些地方立法中。 要加快在农业科技领域的立法，形成统一

的法令，从而能够避免各部门之间的法规冲突，保护农业领

域的科技创新。 针对近年来国外对我国农业知识产权提起

的诉讼，要立足于我国农村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情况，同时

要以国际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条约、协定等为框架，制定好

农产品、动植物新品种等方面法律，以法治保障我国对外农

业贸易的安全。 尽快实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专项立法，

兼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规则，明确民

间文艺工作者的权益，使其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决策

相一致。 地理标志所代表的是特定地区的产品，但当下我

国地理标志注册尚处于一种未统一的状态，所以要进行统一

的立法。 可以创设新的农业知识产权种类，如农业设计

权，其也应当具有独创性与新颖性等特征。 通过对农村知

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当农民的知识产权权益受

到侵害后，可以运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知识，对自己的权益

进行维护。 形成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也使得农村文艺市

场与科技市场和谐稳定发展，为农村知识产权保护保驾

护航。

(三)健全农村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机制

我国农村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是处

于较低的水平。 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农村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起步较晚，另一方面是我国农村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机制尚未

健全。 要加强对农业科技工作者的管理，使其明晰农村知

识产权保护管理的实际情况，要将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工作的

理论与实际情况并举。 执法部门应当加大对农村知识产权

文艺作品侵权、农业专利侵权等执法力度，提高其违法成

本，改变此前执法中心在工业中的局面，形成震慑力。 保

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农业知识产权市场的稳定秩序。

各部门机构之间还应当建立完善的协调沟通机制，保证执法

工作畅通。 统一农村知识产权保护管理部门，加强各部门

的配合，弥补农村知识产权保护的漏洞，形成统一高效的保

护管理机制。

四、结束语

我国农村地区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

变革，如今已取得较好的成效，而保护好农村地区的知识产

权就是保护好农民的智力成果。 因此，要不断加强知识产

权宣传，增强农民的知识产权意识。 完善农村知识产权保

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农村知识产权保护管理体制，助力

农村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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